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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财 政 局
文件
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
泉财规〔2022〕4 号

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

《泉州市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

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驻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，泉州

台商投资区财政金融与国资局、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，市直有关

单位:

为了更好地规范和加强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

资金管理，发挥专项资金作用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财

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文〔2017〕7 号）和《泉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1〕11 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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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泉州市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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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
专项资金管理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加强海

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1〕11 号），

规范市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

定的通知》（泉政文〔2017〕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专项资金的设立及原则

市级财政设立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

“专项资金”），专门用于海漂垃圾综合治理、考评、奖补，海洋

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、近岸海域及入海排水口调查监测、海洋生

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支出。

专项资金遵循“统筹使用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、确保安全”

的原则。

二、专项资金的管理职责

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安排，审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，

会同市生态环境局下达专项资金，监督专项资金支出活动，组织

专项资金绩效管理，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

行为予以处理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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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，制定专项资金绩

效目标，开展专项资金整体绩效自评工作，落实专项资金跟踪问

效，确保专项资金合法、合规使用。

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考评中心”）负责

每月组织实施一次对沿海岸段海漂垃圾治理情况的考评与排名，

并对考评结果进行宣传（公示）。考评结果及时函告市生态环境

局、财政局，作为月排名和年度排名奖励的依据。同时做好考评

及宣传（公示）经费的管理使用及绩效自评工作。

沿海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

做好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、监督管理、信息公开、绩效评价等工

作；加强海漂垃圾治理，实现全覆盖、常态化清理，确保绩效目

标实现。

三、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

市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专项资金 650 万元，其中：300 万元

用于海漂垃圾治理成效奖励，120 万元用于强化重点岸段的海漂

垃圾治理补助，80 万元用于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综合考评及

宣传（公示）支出，150 万元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支

出。

四、专项资金的补助范畴及标准

（一）海漂垃圾治理成效奖励资金

用于对海漂垃圾治理成效显著、考评成绩排名靠前的岸段

（单位）实施奖励，统筹用于海漂垃圾日常治理工作。具体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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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方案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考评中心另行制定。

1.月排名奖励。每月安排 20 万元，对考评成绩前 10 名，且

成绩达到 70 分及以上的单位进行奖励。各单位月奖励金额的计

算方法：单位奖励金额（万元）=20 万元÷前 10 名（达到奖励

标准）单位的考评岸段总长度（公里）×该单位考评岸段长度（公

里）。

2.年度排名奖励。每年安排 60 万元，对年度综合成绩排名

前 10 名的单位进行奖励。各单位年度奖励金额的计算方法：单

位奖励金额（万元）=60 万元÷前 10 名单位的考评岸段总长度

（公里）×该单位考评岸段长度（公里）。

（二）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强化治理补助资金

用于支持沿海县（市、区）的海洋保护区、滨海沙滩、重点

渔业水域、渔港等治理难度较大的岸段和省、市视频监控重点岸

段、无人机航拍抽检重点岸段开展海漂垃圾治理工作，以及海漂

垃圾打捞船、岸滩堆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和治理机制创新工作。其

中：

1.海洋保护区、中心渔港、一级渔港的海漂垃圾治理项目年

度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；二级及以下等级渔港的海漂垃圾治理项

目年度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2.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、治理机制创新项目补助不超过投资额

的 30%。

3.其他重点岸段治理项目按每公里不超过1万元的标准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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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。

（三）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及宣传资金

用于开展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综合考评及宣传（公示）支

出。

（四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资金

用于泉州市辖区范围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、近岸海

域及入海排水口调查监测、海洋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支出。

五、专项资金的安排与下达

（一）海漂垃圾治理成效月奖励资金

每季度下达一次。市考评中心于每季度末或次季度初向市生

态环境局、财政局报送当季度考评情况及奖励资金安排建议函；

市生态环境局初审后提出奖励资金安排方案；市财政局审核资金

安排方案，并会同市生态环境局于次季度将奖励资金预算下达给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或单位。第四季度奖励资金可跨年度于次年第

一季度下达。因不可抗力未能实施考评的月份，奖励资金可调剂

用于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强化治理补助。

（二）海漂垃圾治理成效年度奖励资金

每年下达一次。市考评中心于次年 1 月向市生态环境局、财

政局报送当年度综合考评情况及奖励资金安排建议函；市生态环

境局初审后提出奖励资金安排方案；市财政局审核奖励资金安排

方案，并会同市生态环境局于次年第一季度将专项资金预算下达

给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或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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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强化治理补助资金

每年下达一次。沿海各县（市、区）于每年 6 月底前向市生

态环境局申报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强化治理项目；市生态环境局结

合省、市视频监控重点岸段和无人机航拍抽检重点岸段等实际工

作情况，提出补助资金安排方案；市财政局审核补助资金安排方

案，并会同市生态环境局于每年 9 月底前将补助资金预算下达给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或单位。

沿海县（市、区）在收到海漂垃圾治理奖励资金及重点岸段

海漂垃圾强化治理补助资金预算后，应在 1 个月内将资金拨付给

具体实施单位，并将资金拨付文件抄报市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。

（四）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及宣传资金

市考评中心按工作进度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拨付申请函。市

财政局根据资金拨付申请将预算指标下达给市考评中心。

（五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资金

市生态环境局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细化年度支出项目。市

财政局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机关申请及工作进度予以授权支付。

六、专项资金的管理

（一）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。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

护专项资金应专项用于泉政办〔2021〕11 号文件要求的各类专

项工作。海漂垃圾治理奖励资金及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强化治理补

助应专款专用于海漂垃圾治理工作，不得用于在职人员各种工资

福利性支出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海洋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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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治理与保护专项资金。专项资金结转结余应按财政资金结转结

余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。市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

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工作。市生态环境局在编制年度部

门预算的同时应制订年度绩效目标，抓好年度绩效目标的落实；

沿海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生态环境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，按照市

级下达的年度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组织开展绩效管理，落实绩效监

控。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整政策和资

金预算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。市县两级财政、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，确保专款专用。财政、

生态环境部门及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自觉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部

门的监督检查，并主动公开专项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七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专项资金使用方向的，由市财政局

责令改正，必要时将追回专项资金。

（二）违反财政国库管理规定，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或无故

拖延专项资金的拨付的，由市财政局责令改正，情节严重的将对

单位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非不可抗力拖延项目实施进度的，由市生态环境局责

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将追回专项资金，并在 3 年内不予安排专

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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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报单位以虚报、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，由市

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，追回专项资金，并在 3 年内不予安排专项

资金；情节严重的将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五）其他在专项资金管理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，按《预

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规追究责任。

八、本规定由市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九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
- 10 -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8 日印发


